营口市439家企业获得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出口企业资格

近日，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和银监会联合审定营口市共有439家企业获得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出口企业资格。自2010年12月3日起，凡具有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出口企业资格的企业均可根据《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 商务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告〔2009〕第10号）、《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实施细则》（银发〔2009〕212号）、《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 商务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银监会 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10〕186号）及《辽宁省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操作规程（试行）》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开展出口货物贸易跨境人民币结算，并享受出口货物退（免）税政策。

具体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出口企业名单和跨境人民币结算相关政策可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www.pbc.gov.cn）“跨境人民币业务”专栏查询。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政策主要内容：

（一）跨境贸易境外地域范围为境外所有国家和地区。

（二）企业可以以人民币进行进口货物贸易、跨境服务贸易和其他经常项目结算。出口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实行试点企业管理制度。

（三）企业货物出口报关及退税不再需要提供出口收汇核销单，出口退税更加便利，可以异地报关，允许以外币报关人民币结算。

（四）与外币结算相比较，跨境人民币结算没有核销监管环节，交易真实性主要依托于境内结算银行对企业资金收付与相关单证及货物流的一致性进行审核。同时，进出口企业要建立详细台账以备检查。人民银行通过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对境内结算银行人民币贸易资金收付与货物进出口的一致性进行监测。如有异常，将对相关企业和境内结算银行、境内代理银行依法进行调查并核实有关情况；如有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进行处罚。

（五）允许境内结算银行在贸易合同金额的限度内为境外企业提供人民币贸易融资。经人民银行批准，允许银行和企业按照人民银行的规定开展与跨境贸易和融资相关的跨境人民币担保业务；允许银行以个案试点的方式开展海外项目人民币融资业务；允许银行和企业以个案试点的方式进行的人民币跨境直接投资。

（六）人民币资金的跨境清算方式：一是通过境内银行代理境外参加银行的方式进行；二是通过港澳地区清算行的方式进行；三是通过境外机构境内人民币NRA账户进行（境外机构可以在境内银行开立人民币NRA账户用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七）跨境人民币结算项下涉及的国际收支交易应按照外汇局现行规定办理国际收支统计申报。

（八）涉及居民对非居民的人民币负债，暂按现行外债有关规定办理登记，但不纳入外债管理。

（九）人民银行负责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的具体监管。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跨境贸易规模进行总量调控。监管信息与五部门共享，并建立必要的信息共享机制。

跨境人民币结算的优势

一是增加了贸易结算币种选择,规避汇率风险，有效防止汇率波动带来的损失，增强国际竞争力；

二是简化流程和手续，取消外汇核销及核查，便利业务操作，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三是提升盈利能力，减少清、结算方面手续费和套期保值财务支出，避免汇兑成本，提高企业收益；

四是扩大融资渠道，缓解外币融资紧张。对于跨国集团企业来讲，还可以协助企业灵活高效的管理集团资金。据测算，使用人民币结算可直接降低企业总成本的2—3%。

此次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出口企业名单的公布将进一步拓宽政策惠及范围，极大地促进贸易便利化，充分地发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政策优势，对于推动营口外向型经济发展，增强国家级沿海产业基地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力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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